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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1. 庆祝国际家庭年十周年 

 大会， 

 回顾其关于在 1994 年宣布、筹备和庆祝国际家庭年的 1989 年 12 月 8 日第 44/82

号决议，以及关于国际家庭年后续行动的 1995 年 12 月 21 日第 50/142 号、1997

年 12 月 12 日第 52/81 号和 1999 年 12 月 17 日第 54/124 号决议， 

 又回顾其关于在 2004 年筹备和庆祝国际家庭年十周年的 2001 年 12 月 19 日第

56/113 号、2002 年 12 月 18 日第 57/164 号和 2003 年 12 月 3 日第 58/15 号决议，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在 2004 年筹备和庆祝国际家庭年十周年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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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申其第 58/15 号决议； 

 2． 欢迎于 2004 年 12 月 6 日在总部庆祝国际家庭年十周年； 

 3． 赞扬各国政府在国际、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为庆祝国际家庭年十周年所作

的重要贡献； 

 4． 欢迎贝宁政府于 2004 年 7 月 27 日和 28 日主办了家庭问题非洲区域会议，

又欢迎卡塔尔国于 2004 年 11 月 29 日和 30 日主办了家庭问题多哈国际会议，并

注意到会议的成果； 

 5． 鼓励各国政府竭尽全力实现国际家庭年十周年的目标，并把家庭观点纳入规

划进程； 

 6． 赞赏地注意到非政府组织通过举办地方和区域会议，以及通过在整个民间社

会开展的方案和活动，为支持庆祝国际家庭年十周年而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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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建议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媒体、宗教和社区组织以及

私营部门为制定旨在加强家庭生计的战略和方案作出贡献； 

 8． 鼓励联合国包括各区域委员会在内的各机构和机关、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

组织、研究和学术机构在与家庭有关的议题上都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同秘书处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密切合作，除其他外，分享经验和调查成果，以确认它们在各级家

庭政策的制订上所起的宝贵作用； 

 9． 决定每十年庆祝一次国际家庭年。 

 

2004 年 12 月 6 日 

第 67 次全体会议 
 


	59/111. 庆祝国际家庭年十周年

